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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国通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了《北京中

科国通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股

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9-017。现对股票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八）

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及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及其他承诺进行了修订，具体修

订内容如下： 

《股票发行方案》“二、发行计划、（八）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及发行对

象自愿锁定承诺及其他承诺”中增加： 

2、其他承诺 

激励对象对本次获受股份做出如下承诺： 

（1）本人保证完全遵守和执行《北京中科国通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修订）》（2019年4月4日，中科国通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如果未来中科国

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修改《股权激励计划》的，本人保证继续完全遵守和执行

修改的《股权激励计划》。 

（2）在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本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持有的

中科国通激励股票进行如下变更： 

本人主动辞职或到期未与中科国通续签劳动合同； 

本人因违反法律法规及中科国通管理制度、不能胜任岗位工资及存在损害

中科国通利益或声誉等情形导致中科国通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 

本人因工丧失了劳动能力或死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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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存在上述第、第情形时，本人授予的股票未解锁部分股票由中科国

通董事会指定的第三方（同为中科国通的激励对象）按授予价格受让。 

本人存在上述第情形时，本人授予的股票未解锁部分股票申请全部解锁并

由本人或本人的继承人持有，已解锁部分股票由本人或本人的继承人继续持有。 

上述未列明之情形时,由中科国通董事会根据上述原则对其持有的股票进

行处理。本人保证尊重和执行中科国通董事会作出的相关处理决定。 

（3）本人与中科国通签订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股票认购协议之后，如果相

关股票认购协议、《股权激励计划》因本人遇到不可抗力而无法全部履行/执行

或部分履行/执行，本人将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中科国

通，并将在15日内提供事件的详细情况和由有关部门签署的证明及一份解释不

能履行/执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执行相关股票认购协议、《股权激励计划》规定

义务的说明。 

不可抗力是指相关股票认购协议的双方或一方无法控制、无法预见或虽然

可以预见但无法避免且在相关股票认购协议签署日后发生并使遭受不可抗力的

一方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执行相关股票认购协议、《股权激励计划》的任何事

件。该等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罢工、员工骚乱、爆炸、火灾、洪水、地震、

飓风及/或其他自然灾害及战争、民众骚乱、故意破坏、征收、没收、政府主权

行为、法律变化、交易制度规定及其变化以及其他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本人将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相关股票认购协议、

《股权激励计划》履行/执行的影响程度，与中科国通进行协商，决定是否修改

或终止相关股票认购协议。 

（4）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而给中科国通和/或其股东造成

的全部经济损失。 

（5）本人对上述声明和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6）本人上述声明和承诺一经作出，不可撤销。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2019-017）其他内容保

持不变。公司将同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修

订后的公告。修订后的公告全文详见《北京中科国通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19-020）。公司对上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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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国通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 日 


